附件1

互联网平台网报操作

一、网上申报

用人单位通过互联网登录：西双版纳州政务服务门户网（https://www.xsbn.gov.cn/index.dhtml）——我要办——法人办事——点击“年检年审”——《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点击“在线办理”（未登陆或未注册的请进行“法人注册、法人登陆”后进入，注：注册有关事项如需帮助请咨询政务服务局）——进入后点击“我要申报”——完善“单位信息维护管理”——根据提示要求填报“残疾人安置管理”——提交——残联审核——通过（如存在问题将退回）——点击“完成申报”——点击“办件好差评”进行评价——残联部门发送税务部门——待缴费期（报税期）每年9月、10月、11月各用人单位即可登陆“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电子税务局”或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申报缴费。
二、窗口申报

（一）窗口申报地址及有关事项：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曼弄枫国际会展中心A区政务服务中心A3号综合业务窗口。

根据《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西双版纳州贯彻落实云南省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实施方案任务分解的通知》（西政发〔2022〕27号）和《关于发布政务服务事项进驻州政务服务中心办理公告的通知》（〔2022〕—108）要求，“明确本部门政务服务事项由西双版纳州政务服务中心统一接件、受理和出件，单位内部机构一律不得再单独办理”。

因就业年审工作审核需参加过《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证书，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工作人员只能帮助、指引用人单位通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进行政务服务网的“法人注册和年审网上申报提交”，无就业年审审核权限和帐号。因此鼓励用人单位自主通过互联网端进行注册和申报。

（二）到窗口申报需携带（加盖公章电子版材料）：
1. 申报资料真实性承诺书（签字并加盖公章）；“申报资料真实性承诺书”可到“西双版纳州政务服务门户网（https://www.xsbn.gov.cn/index.dhtml）——我要办——年检年审——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点击办事指南下载”；

2. 用人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

3. 安置残疾职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一至八级）；

4. 残疾职工上年度在本单位就职证明、在编证明或1年以上（含1年）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

5. 上年度支付残疾职工起止12个月且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证明；

6. 残疾职工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证明（包括但不限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

7. 以劳务派遣方式接受残疾人在本单位工作的，由年审申报单位提供与劳务派遣单位之间认可的书面说明或约定；

8. 用人单位安置1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一至二级）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一至三级）人员就业的按照安置2名残疾人就业计算。

未尽事宜请来电咨询。


